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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做好 
广东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 

 
各镇区文体教育局（教育事务指导中心），各直属普通高中、

中职学校： 

今年 6月，我市签订了《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市级合作协议》，正式加入并开展广东省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现将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申请指南》（附件 1）《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指南》

（附件 2）分发给你们，请各镇区、学校认真学习，并做好

以下工作。 

一、做好宣传工作 

各镇区,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要在高校录取前后和开学

前广泛宣传广东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通过校会、班

会、家长会，学校网站、宣传栏、黑板报及印发宣传单张等

多种方式，将广东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宣传到每个班

级、学生和家长。 

二、贷款对象、金额、期限及申请条件 

（一）贷款对象 



广东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

分行向具有广东省户籍、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校

新生和在校生发放，在学生家庭户籍所在地办理、以借款人

信用作担保、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

人的国家助学贷款。贷款对象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

高校全日制本专科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二）贷款金额及期限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

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8000 元，年度学费和住宿费

标准总和低于 8000 元的，贷款额度可按照学费和住宿费标

准总和确定。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12000 元，年度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于 12000 元的，贷

款额度可按照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确定。贷款期限为学制

加 13 年，最长不超过 20 年，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法定贷款利率和国家有关利率政策执行。贷款学生在校

学习期间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

后的利息由贷款学生全额支付。贷款学生毕业后的三年内只

还利息不还本金，毕业后第四年开始偿还本金和利息。 

（三）贷款申请条件 

申请学生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



日制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

校和独立学院，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正式录取，取

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或高校在读

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2、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其共同借款人户籍均在本市； 

3、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4、经有权部门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家庭经济收入不

足以支付学生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 

5、当年没有获得其他助学贷款。 

三、申请办理流程及申贷材料 

（一）登录系统导出《申请表》 

学生在线服务系统网址为 www.csls.cdb.com.cn。登录系

统后，完成注册并填写个人及共同借款人基本信息，提出贷

款申请，导出并打印《申请表》，并进行家庭经济困难情况

认定； 

（二）办理申请贷款手续 

广东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审批和发放。

首次贷款的时候，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需要一起到市教体

局办理。续贷的时候，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任何一方到市

教体局办理即可。 

（三）申贷材料 

1、借款学生与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 1 份及复印件 1



份; 

2、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3、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1 份(如果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

人不在同一本户口簿上，需携带双方户口簿原件) ; 

4、借款学生本人签字的《申请表》原件; 

5、学生持《受理证明》前往高校报到，并请高校老师

于当年 10 月 10 日前录入电子回执。 

联系人：市教体局基础教育科 817 室雷创基、柳雅嘉，

电话：89989202。 

 

附件： 

1、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指南 

2、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指南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2017 年 7 月 14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中山市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14 日印发 

 

 


